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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知识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施办法》

的起草说明 

为在知识产权领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

（下称民营经济促进法），提高知识产权工作对促进民营经济发

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起草

了《知识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施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《办法》的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，作出一系列重要决

策部署，民营经济促进法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

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，

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

有重要意义。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多个条款涉及知识产权，并对有

关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专门规定。为细化落实民营经济

促进法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的具体要求，我局研究起草了

本《办法》。 

二、《办法》的起草依据和思路 

我局依据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，结合具体

工作职能，从创造质量、运用效益、保护效能、服务供给、人才

培育、涉外纠纷处理等方面，对知识产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

展作出规定，形成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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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的起草思路是：一是充分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民

营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，根据民营经济促进法立

法精神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条款，明确细化其在知识产权领

域的具体要求；二是围绕民营经济在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

服务等方面的核心需求，并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地方知识产权

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实践需要，形成系统性支持框架。 

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共二十二条，分为八章，主要确定了如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知识产权创造方面，明确鼓励、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加

强自主创新，以高质量为导向开展知识产权前瞻性布局（第四

条），持续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，主动服务包括民营经

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的获权需求（第五条）。 

（二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，明确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

营者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依法查处侵犯商标专用权、

专利权等违法行为（第六条），发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

用加强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，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专利快速预

审、专利快速确权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方案（第七条），拓展民

营经济组织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渠道（第八条）以及加强涉外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提升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防控能力。 

（三）知识产权运用方面，明确鼓励、支持民营经济组织采

取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策略，采取自行

实施、入股、转让、许可、质押等方式推动知识产权高效转化运



 — 3 — 

用（第十二条），鼓励、支持民营经济组织探索建立专利池、专

利开源等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合作新模式，充分利用开放许可方式

实施专利，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（第十三条）以及鼓励、

支持民营经济组织综合发挥专利、商标等各类型知识产权的组合

效应，加快打造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知名商标品牌（第十四条）。 

（四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方面，明确发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供给优势，精准服务民营经济组织（第十五条），完善知识产权

公共服务平台功能，民营经济组织提供一网通办便捷服务，加大

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数据开放共享（第十六条）。 

 


